
臺北市大同區公所會勘紀錄 

 

一、會勘事由：辦理「106年度國慶區民活動中心新設哺乳室工

程暨女廁及親子廁所整修工程」設計前會勘暨地方

說明會。 

二、會勘地點：國慶區民活動中心(大場地) 

三、會勘時間：106年5月22日(星期一)下午2時30分 

四、主持人：李主任秘書慶錦           記錄：李俊鋼 

五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表 

六、黃仲樺建築師事務所簡報：略 

七、 與會單位意見(統問統答)： 

(一) 參與公民： 

民眾1：施工期間是否需要半年(7月至12月) ? 

民眾2：施工期間，各班隊的物品可以放置在各教室或 

       大場地嗎? 

民眾3：女廁廁所門設計成外拉，建議改成內推。 

民眾4：施工期間是否可開放其他場地使用?或是可以

開 

       放夜間使用? 

(二) 黃仲樺建築師事務所： 

1. 進場施工約需要45天至60天。 

2. 基於安全起見，廁所門不建議內推。 

(三) 本所民政課：依民政局臺北市區民活動中心經營管理

暨評核計畫規定，區民活動中心內設之收納儲櫃，應

規劃部分儲物空間為放置公共物品之專用區域，餘儲

http://www.law.taipei.gov.tw/taipei/lawsystem/showmaster01.jsp?LawID=P06H3008-20000211


物空間得於場地提供使用時段內，開放由申請使用場

地之團體或個人暫時置放私人物品，惟私人物品之置

放應於申請使用時段結束後立即淨空，不得逾時置放

或私加鎖具佔用。爰此，本所不負責保管，請各班隊

代表幫忙宣導物品勿留置本所中心，避免遺失時發生

爭議。 

 

八、 主席結論： 

(一) 本區民活動中心預計10月重新啟用。 

(二) 施工期間(白天)基本上不建議開放，另夜間部分俟本

工 

  程招標完成並開工後，屆時本所將酌予評估開放可行 

  性。 

(三) 請各班隊代表幫忙宣導施工期間物品勿留置本所區民 

  活動中心，以避免遺失時發生爭議。 

(四) 基於安全起見，女廁廁所門仍採外拉式較為妥當。 

 

散會：下午15時30分 

 

 

 

 

 


